
 

 

23 Ni Sư Huỳnh Liên, Phường 10, Quận Tân Bình, TP. Hồ  Chí Minh 

G3.21.06 Greenbay, Số 7 ĐL Thăng Long, P.Mễ Trì, Q.Nam Từ Liêm, Hà Nội  

熱  線: +84 933 341 688   微  信: everwinservice L IN E :  e ve r wi n 8 8 8 

 

政府 

編號: 126/NQ-CP 

越南社會主義共和國 

獨立-自由-幸福 

河內，2021年 10月 08日 
 

决議 

修改、補充政府 2021 年 7 月 01 日第 68/NQ-CP 號决議有關勞動者及 

雇主由於 COVID-19 疫情受困若干扶助政策 

政府 

根據 2015 年 6 月 19 日政府組織法；2019 年 11 月 22 日修改、補充政府組織法及
地方政府組織法之若干條； 

根據政府 2016 年 10 月 01 日第 138/2016/NĐ-CP 號議定頒行政府之辦事規制； 

依勞動-傷兵暨社會部部長之建議及各政府成員之意見。 

决議： 
1. 修改、補充政府 2021 年 7 月 01 日第 68/NQ-CP 號决議有關勞動者及雇主由於 

COVID-19 疫情受困若干扶助政策如下： 

a) 修改、補充第二項 2 款如下： 

 “2. 暫停繳付退休及撫恤基金政策 

已全額繳付社會保險或正暫停繳付退休及撫恤基金至 2021 年 1 月底受 COVID-19 

疫情影響導致與 2021 年 1 月相比减少參與社會保險員工 10% 以上之雇主（包括停工、

暫緩履行勞動合同、協議無薪休假之員工）則員工及雇主可暫停繳付退休及撫恤基金 6 

個月從交件日計起。對於已獲依政府  2020 年 4月 09日第 42/NQ-CP 號决議及 2020 年 

10 月 19 日第 154/NQ-CP 號决議暫停繳付之場合，如足够條件仍獲解决，但暫停繳付總

時間不超過 12 個月”。 

b) 修改、補充第二項 4 款如下： 

“按照勞動合同工作，正參加強制性社會保險至暫停履行勞動合同前、在勞動合

同期間無薪休假連續 15 天以上從 2021 年 5 月 1 日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止，且暫停履

行勞動合同、無薪休假從 2021 年 5 月 1 日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止及並屬以下各場合之

一：必須接受 COVID-19 治療、醫療隔離、在封鎖地區內、應政府權責機關之要求無

法來到工作地點，以防控 COVID-19 疫情；由於雇主應政府權責機關之要求暫停運營

以防控 COVID-19 疫情或在該地區設有總部、分支、代表處、生產、經營地點依第 

16/CT-TTg 號指示之原則實施防控疫情各措施或重新部署生產、勞動以防控 COVID-19 

疫情獲一次性協助如下： 連續 15 天以上至 1 個月以下為 1,855,000 越盾/人； 01 個月以

上為 3,710,000 越盾/人。” 

c) 修改、補充第二項 5 款如下： 

“按照勞動合同工作因勞動法第 99 條 3 款之理由被停工；正參加強制性社會保險

至停工前及並屬以下各場合之一：必須接受 COVID-19 治療、醫療隔離、在封鎖地區

內或依第 16/CT-TTg 號指示之原則應政府權責機關之要求無法來到工作地點；由於雇

主應政府權責機關之要求暫停運營或在該地區設有總部、分支、代表處、生產、經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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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點依第 16/CT-TTg 號指示之原則實施防控疫情各措施或重新部署生產、勞動以防控 

COVID-19 疫情連續 14 天以上從 2021 年 5 月 01 日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止獲一次性協

助為 1,000,000 越盾/人。” 

d) 修改、補充第二項 6 款如下： 

“按照勞動合同工作、正參加強制性社會保險、從 2021 年 5 月 1 日至  2021 年 12

月 31 日止要終止勞動合同之員工並屬以下各場合之一：必須醫療隔離、在封鎖地區內

或應政府權責機關之要求無法來到工作地點以防控 COVID-19 疫情；由於雇主應政府

權責機關之要求被暫停運營以防控 COVID-19 疫情或雇主在該地區設有總部、分支、

代表處、生產、經營地點依第 16/CT-TTg 號指示之原則實施疫情防控各措施或重新部

署生產、勞動以防控 COVID-19 疫情但不足够享有失業補助金之條件獲一次性協助為 

3,710,000 越盾/人。” 

đ) 補充第二項 7款如下： 

“c) 依政府 2021 年 3 月 15 日第 20/2021/ND-CP 號議定第 5 條 5 及 6 款規定之高齡

人及重度殘障人、特别重度殘障人，必須接受 COVID-19 感染者（F0）治療或依政府

權責機關（F1）之規定醫療隔離，則在治療、隔離期間從 2021 年 4 月 27 日至 2021 年 

12 月 31 日止獲國家經費再協助 1,000,000 越盾/人。” 

 e) 修改、補充第二項 10款如下：  

“有營業註冊並在稅務機關有名錄之家庭户；從事生產農業、林業、漁業、製鹽

及無需註冊經營户之街頭小販、小吃、跨區小販、流動業務、季節性業務、低收入服

務者必須停止運營連續 15 天以上應政府權責機關之要求以防控 COVID-19 疫情或因為

該地區有依第 16/CT-TTg 號指示之原則實施疫情防控措施之營業地點，從 2021 年 5 月 

1 日到 2021 年 12 月 31 日止，獲國家經費一次性協助 3,000,000 越盾/家庭經營户。” 

g) 修改、補充第二項 11款 a點如下：  

 “支付停工薪資之貸款：依勞動法第 99 條 3 款規定對於正參加強制社會保險必須

連續停工 15 天以上之員工，雇主可向社會政策銀行以 0% 利率貸款來支付停工薪資，

並不必採取擔保貸款措施，從 2021 年 5 月 1 日至 2022 年 3 月 31 日止。貸款額最多為

員工區域最低薪資額之實際停工時間最多 3 個月。貸款期限少於 12 個月。”  

h) 修改、補充第二項 11 款 b 點如下：  

 “b) 貸款支付恢復生產之薪資：雇主必須應政府權責機關之要求暫停營運以防控 

COVID-19 疫情；雇主在該地區設有總部、分支、代表處、生產、經營地點依第 16/CT-

TTg 號指示之原則實施疫情防控各措施及在運輸、航空、旅遊、留宿服務、依合同送

越南勞工到外國工作領域活動之雇主，從 2021 年 5 月 1 日至 2022 年 3 月 31 日止可向

社會政策銀行以 0% 利率貸款來支付薪資予員工並不必採取擔保貸款措施。對於依勞動

合同工作及正參加强制性社會保險之員工，貸款額最多為員工區域最低薪資額之實際

付薪時間最多 3個月。貸款期限少於 12 個月。”  

i) 修改、補充第三項 2 款 b 點如下：  

 “b) 根據本决議第一項 2 款 đ 點之規定，相關法律之規定及各地方經費之實際支

出（經國庫之確認）從中央經費中考慮、補充予地方經費。若疫情發生於大規模範圍，

地方經費不夠資源落實，根據省人委會之建議，財政部補充建議中央協助預計額之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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多 70% 予地方經費以及時落實政策。地方對協助員工及雇主之經費支出有結果報告後

（地方對上報數據之準確性負責），依規定財政部根據協助對象之實際情況補充或收

回中央經費；綜合報告政府總理有關執行情況、結果。” 

2. 本决議從簽署頒行日起生效。 

3. 各部長、部級機關首長、直轄政府機關首長、直轄中央省、市人委會主席及各

相關機關、組織、個人負責執行本决議。 

 
收件： 

- 總書記（以報告）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- 國家主席（以報告）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- 常務書記處; 

- 黨中央書記處;       

- 國會主席、各副主席; 

- 政府總理、各副總理； 

- 各部、部級機關、直轄政府機關；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- 直轄中央各省、市人民議會、人委會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- 黨中央及各處辦公室; 

- 總書記辦公室; 

- 國家主席辦公室; 

- 民族委員會及國會各委員會； 

- 國會辦公室; 

- 最高人民法院； 

- 最高人民檢察院； 

- 國家審計； 

- 國家財政監察委員會； 

- 社會政策銀行； 

- 越南發展銀行； 

- 越南祖國陣綫中央委員會;  

- 各團體之中央機關;  

- 政府辦公室：主任部長、各副主任、總理助

理、電子通訊網總經理、各處、局、直屬單位; 

- 留檔：文書、科教文社（2）。 

代表政府 

代總理簽 

副總理 

（已簽名蓋章） 
 
 
 

黎明概 

 

~ 恒利翻譯，謹供參考 ~ 


